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113 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 

第三期【開班通知】 

一、 上課時間：113 年 7 月 27 日～113 年 11 月 10 日前，每週六日（詳如課表）。 

註：考量課程可能配合學校行事曆或教師因素可能有調課情形，請學員先保留這段期間週末

時段（國定假日除外），以提供調補課彈性運用。 

二、 上課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學暨行政大樓 3 樓電機二忠教室

（彰化市工校街 1 號）。 

三、 出缺席規定：需同時符合以下三項條件，由服務幼兒園所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 

（一） 出席總時數達 162 小時以上。 

（二） 各科請假不得超過該科「上課科目」之上課時數二分之一（各科目之認定請參考上課

科目時數表，例如「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之「幼兒學習環境設計」為一門上課科

目，上課時數共 9 小時，請假時數最多 4 小時）。 

（三） 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 

四、 相關注意事項： 

※課務需知： 

(一) 請學員務必加入這個班群的 LINE 群組，上課期間相關班務事項，會在群組跟大家通知： 

 

(二) 手機禮貌：上課時間請關手機或調為震動，以表對教師及其他學員之尊重。 

(三) 學習時數：學員須於上課期間每日上午、下午上課前均須簽到，逾時者須依規定辦理請假

事宜。 

(四) 座位：第一次上課將排定座位，以方便每堂上課點名（依授課教師要求）。 

(五) 請假規定：學員請假以小時為單位計算，未滿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計。請假時數送予授課

教師，做為學習成績扣分之依據。其請假成績扣分計算方式如下： 

1.喪假、產假：需檢具證明並事先提出，則不予扣分。 

2.病假、事假：需於一週內完成請假手續；若遇假期，則可順延完成請假手續之週次；依



請假科目時數，該科成績每小時扣 0.5 分。 

3.遲到早退、缺（曠）課、不假外出：視同請假，並依該科目，其成績每小時扣 1 分。 

4.以上均需依規定填寫請假單，並由任課教師、隨班助教以及本校承辦單位嚴格控管上課

成績與品質。 

(六) 資格取得：學員受訓期間，若服務園所有異動請另行提出在職證明；經承辦單位考評後，

出席總時數達 162 小時以上、各科請假不超過二分之一、且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 70 分

以上者，由結業時之直轄縣、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 

(七) 請假：請假單放於教室，填完後交給隨班助教。 

(八) 有關課務管理、請假、補課等相關規定：請詳閱招生簡章之規定。 

(九) 意見調查表：於課程結束前進行總調查，因課程期間較長且師資多元，如擔心無法記得每

個課程的授課感受，可自行先作筆記記錄，最後再填妥意見調查表交給隨班助教或工作人

員，感謝您的寶貴意見，是本校未來課程規劃改進的重要參考依據。 

(十) 上課時如對課程內容有問題，請隨時提問。 

※飲食： 

(一) 上課期間中午提供代訂便當服務，如有需要，請於上午簽到時，向工作人員填寫，並請學

員配合廚餘及垃圾分類，做好資源回收。 

(二) 飲水機位於同樓層，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汽機車停放： 

(一) 汽車可進入校區免費停車，惟車位有限，停滿為止。 

(二) 機車、腳踏車：一律停放於校外規劃停車處，並請整齊停放。 

(三) 彰師附工教學暨行政大樓位置及上課教室位置圖： 

註：彰師附工將於 7月初重新分配教室位置，屆時於 LINE 群組通知。 

 

 



(四) 交通位置及校園位置圖： 

※其他： 

(一) 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施行，學員所填具之個人資料，本校僅限於課程相關業務需要

及學習紀錄等目的所需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除在符合法律規定之情形或經學員同意

外，不作為其他目的利用。 

(二) 為提供更優質的訓練環境，請大家珍惜並愛護公物資源。 

(三) 校園全面禁煙。 


